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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中央政府在規劃中強調支持香港
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角色，
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1。儘管全球環
境瞬息萬變，香港憑藉雄厚基礎和優越條件，透過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
略，持續升級優勢領域和推動新增長引擎，將能為經濟發展注入強大動
能。

去年，香港經濟和資產市場持續回暖，展現良好勢頭。根據政府最新推
算，本港去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加速至3.2%，超出去年初預測水
平，連續第三年錄得正增長2。在資本市場方面，香港去年新股集資額超
過2,800億港元，位居全球榜首，恒生指數全年累漲近28%，表現優於美
國標普500和日經平均指數等主要國際市場3。此外，創新科技發展和北
部都會區建設等重點領域亦全速推進。

為把握增長動力、乘勢而上，德勤就下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一系列
建議，涵蓋資本市場、財富管理、北都發展及創新科技四大範疇。相
關建議旨在透過稅務優惠、便利措施和政策支持等，吸引更多企業、資
金、技術和人才來港，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這些舉措能提升香港作為「
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功能，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亦關注市民生活負擔，因此提出個人稅務
寬減措施，期望減輕市民開支。另外，去年底大埔火災令數以千計家庭
失去家園；為減輕不同受災市民和群體的財政壓力，我們亦建議政府透
過稅務寬免措施提供協助。在這艱難時刻，我們深信政府的適時支援，
配合社會各界的凝聚力和守望相助精神，將能幫助受災市民逐步跨過難
關，早日重建生活。
1 https://www.12371.cn/2025/10/28/ARTI1761640401107119.shtml 
2 https://www.hkeconomy.gov.hk/tc/situation/development/index.htm 
3 https://www.hkex.com.hk/Market-Data/Statistics/Consolidated-Reports/HKEX-Monthly-Market-Highlights?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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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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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股市流動性　鼓勵國際企業來港上市

為在香港雙重上市公司提供「安全港」: 現行法例下，公司如獲得特定境外來源收入（如股息和利息），須滿足「經濟實質要
求」（ESR）或其他條件，方可根據「境外來源收入豁免」（FSIE）制度享受免稅待遇。然而，已在外地上市的國際企業如在
香港雙重上市，需要同時滿足兩地上市要求，相關企業難以判定自己能否滿足ESR。建議將雙重上市國際企業在香港產生並
達到指定金額的開支，例如上市費用、支付予本地服務提供者的專業費用、辦公室租金以及香港本地員工薪金等，視為符合
ESR，並能享受相應的利得稅豁免。

研究引入流動性導向的印花稅調整機制：為吸引國際企業來港上市並改善其股份流動性，政府可研究在風險可控情況下，針對
特定企業實施印花稅調整。相關安排針對在港上市、而主要業務和估值基準不在香港或內地的國際企業，提供限時的股票交易
印花稅減免，以減低國際投資者和做市商的交易成本，促進價格發現和流動性。措施須設定明確適用條件、成效評估機制和到
期檢討安排，確保目標為培育市場功能而非長期稅務優惠。

香港現時容許海外企業以第二上市方式來港，但對非中資國際企業而言，相關安排在上市後流動性及被動資金承接方面，仍缺
乏清晰可預期的市場基礎，限制了實際吸引力。單憑上市制度本身，未必足以支持第二上市企業建立穩定的中長期交易及估值
預期。因此，將第二上市由制度選項升級為具經濟吸引力的市場選項，尤關重要。

建議增強市場基礎設施，包括研究由港交所推出、以在港上市國際公司為投資母池的追蹤指數，作為被動投資產品的制度基
礎，向市場清晰傳遞流動性及資金配置可行性的信息。此舉有助提升國際企業來港上市的經濟吸引力，並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
國際企業亞洲投資與交易平台的定位。

建議一
透過稅務優化吸引國際企業上市

建議二
將第二上市升級為具經濟吸引力的市場選項

香港吸引非中資國際企業上市的核心挑戰，並非單純的上市規則或成本問題，而是缺乏一套投資者、指數公司及資產配置模型
能實際採用的市場分類與研究比較框架，令相關企業難以納入投資組合，二級市場流動性長期不足。

建議政府聯同港交所、指數公司及市場機構，建立具操作性的國際企業分類與研究基礎設施，包括以指數及研究標準為核心的
主題與區域分類工具、跨市場數據對接機制，以及與投資產品設計的制度化銜接。政策重點並非直接介入研究活動，而是降低
跨市場比較與研究的制度成本，提升研究成果在資產配置決策中的應用價值。

透過提升國際企業在香港市場的可比性、可研究性及可配置性，促進市場自發增加研究覆蓋與投資者參與，改善供求配對與流
動性結構，強化香港作為國際企業上市、交易及資產配置平台的競爭力。

建議三
優化國際企業市場分類與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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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國際公司來港上市的考量中，面對的核心問題並非能否完成上市，而是上市後會否成交量不足，以及估值長期偏離基本
面。建議進一步優化市場莊家（market maker）及流動性提供者制度，特別針對新經濟及海外企業，鼓勵更多專業機構參與做
市，提升二級市場深度及價格發現效率。

為協助國際企業更順利對接香港資本市場制度要求和投資者環境，政府可研究設立「國際發行人制度對接及市場溝通專班」，
作為上市前後的協調支援平台。該專班旨在協助國際發行人更有效理解和對接香港上市規則、披露慣例及投資者期望，提升市
場溝通效率和估值質素。

具體方向包括：

 • 提供制度對接與指引支援，協助不同行業及司法管轄區背景的國際企業，更有效對接香港在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及可持續披
露的要求；

 • 加強上市前後與監管機構、交易所及專業服務界別的協調，減少因制度轉換和合規溝通所產生的摩擦成本；

 • 強化上市後資訊透明度及投資者溝通機制，包括多語言披露指引、行業對標資訊及投資者教育安排，促進市場準確理解國際
企業業務模式和風險特徵，減少因資訊不對稱導致的估值折讓。

香港可發揮上市平台與區域總部的雙重優勢，增強對國際企業的整體吸引力，鼓勵企業在港建立更穩固的長期業務根基。建議
以現有「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OASES）」為基礎，深化與資本市場政策的聯動，打造企業引進、總部營運及上市融資的綜合
服務框架。

具體建議包括：

 • 以「總部功能＋資本市場活動」作為政策設計主軸，將香港進一步定位為企業於亞洲進行資本管理、戰略決策及融資上市的
核心平台。

 •  對計劃在港設立亞洲或區域總部，並有意或已安排於香港上市（包括主要或第二上市）的國際企業，提供更整合的政策支援
方案；

 • 在不改變整體稅制原則下，透過現行稅務制度提供更清晰及具針對性的處理指引，並與人才引進、家族辦公室、財資管理及
上市支援措施加強協調。

建議四
加強上市後流動性與價格發現機制

建議五
設立「國際發行人制度對接及市場溝通專班」

建議六
打造「總部＋上市」的一站式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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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專項海外投資基金：透過出資設立基金，以有限合夥人角色，投資於香港註冊企業（中資和港資）的出海項目。該投資基
金可考慮接受低於一般水平的回報率，以支持長期經濟多元化與全球市場拓展。

助力內地企業接軌國際認證標準：支持內地產品在香港取得符合國際公認標準的認證（如建築、醫療、食品等），協助內地產
品拓展海外市場，並為內地產品加工及質量控制提供支援。政府可擴大現有「創新及科技基金（ITF）」或建立新基金，資助內
地企業在香港取得國際認證的成本，藉此推廣香港國際化的認證制度。

建議二
加強內地企業出海配套

深化聯動內地市場   助力內地企業出海

將利息支出扣除的「實際徵稅」條件，改為「適用稅率」標準：現行稅務條例下，香港公司支付予境外關連公司的利息支出，
一般不可作稅務扣除。如果相關香港公司屬於經營集團內部融資業務（CTC的活動之一），則支付予境外關連公司的利息支出
可作稅務扣除，但只有當境外貸款方在其所屬司法管轄區按實際不低於香港16.5%的稅率繳稅時，才允許扣除。如果貸款方發
生虧損，則不符合該條件，因而未能享有利息支出扣除。建議取消「須繳納稅款」的要求，轉而採用類似FSIE制度的「適用稅
率」方法。此建議只考慮該司法管轄區的法定稅率，而不考慮實際繳納的稅款。

為CTC收入提供單方面稅收抵免：現行法例下，若一家CTC取得在岸利息收入，則該利息收入在海外司法管轄區繳納的預提所
得稅，只有在該管轄區與香港簽訂避免雙重課稅協定（DTA）的情況下，方可獲得境外稅收抵免。建議將現行適用於FSIE制度
的單邊稅收抵免擴大至CTC收入，並針對超額預提稅，提供替代性補救措施（例如稅前扣除），同時加快推動與跨國內地企業
正在拓展業務的地區之間的稅收協定談判。

為支柱二（Pillar Two）範圍內的企業提供15%優惠稅率選擇：為確保與OECD支柱二規則的兼容性，建議在現行8.25%稅率的
基礎上，為適用支柱二規則的企業，增設15%的優惠稅率選項，以減低企業的合規成本。

建議一
完善企業財資中心（CTC）稅收優惠制度



7

2026/27年度《財政預算案》德勤建議

財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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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更多基金管理人來港設立並營運，鞏固香港作為基金及基金管理人樞紐的地位，建議政府考慮推出優惠稅務制度，對符
合特定條件的基金管理人（例如滿足「實質性活動」要求、達到最低資產管理規模等），將其相關收入的利得稅稅率調降至
8.25%。

當單一家族辦公室在港的營運規模和管理資產達到一定門檻時，應同樣適用稅收優惠（8.25%稅率）。建議將門檻設定為高於
現行家族投資控股工具（FIHVs）稅收豁免制度的要求，以鼓勵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香港擴大團隊並增加投資活動。

建議進一步擴大FIHV稅收豁免制度下的「合資格資產」範圍，納入更多高淨值家庭或人士關注的資產類別，例如藝術品、與投
資掛鉤的保單等。儘管現行FIHV稅收豁免制度並無本地投資要求，但建議在計算單一家族辦公室享受優惠稅制的資產管理規模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UM）時，對投資於本地市場的資本採用倍增系數（如2倍或3倍）。

建議檢視和更新《稅務條例》第88條下用於確定機構或信託是否符合免稅慈善組織資格的「慈善目的」標準，以配合當代慈善
趨勢，特別是年輕一代更感興趣的慈善領域，如促進藝術文化、社會及社區發展等。同時建議取消現有的35%慈善捐款的稅務
扣除上限，甚至對某些符合條件的慈善捐款提供250%的超額稅務扣除。

建議一
為符合條件的基金管理人提供優惠稅收制度

建議二
為符合條件的單一家族辦公室提供優惠稅收待遇

建議三
進一步提高對FIHV的免稅優惠

建議四
加強慈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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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都發展：
吸引企業進駐，
促進產業集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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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及投資誘因

向投資北都企業提供投資稅務抵免：允
許符合條件的投資支出（如建築物結構
工程、廠房及機械、有形資產資本開
支、人才招聘等合資格支出）按特定比
例計算抵免應付稅款，並按行業及業務
規模，劃分抵免上限。舉例而言，特定
行業（創新科技、生命科技、人工智
能、機器人科技、低空經濟等）的龍
頭企業最多可獲合資格支出50%的抵免
額，其他行業最多可獲10%抵免額。此
措施適用於初期發展階段，經檢討後可
考慮延期。

提供投資補貼：若初創或中小企業在營
運初期因沒有盈利而未能受惠於稅務抵
免，政府可透過投資補貼作為替代選
項，滿足它們的需求。例如，透過現金
資助，吸引特定行業（如創新科技、生
命科技、人工智能、機器人科技、低空
經濟等）企業在北部都會區設立業務。
資助金額按符合條件的投資支出（例如
招聘人才、購置機械及有形資產等合資
格支出）特定比率計算 ， 設有上限（較
投資稅務抵免的上限低）。

發債開支的稅務扣除：對企業為支持北
部都會區發展而發行債券所產生的利息
支出及專業費用，提供150%的特別稅
務扣除。

為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設立專屬稅
務框架：與內地稅務機關合作，為河套
合作區制定專屬稅務制度，確保區內跨
境活動不會在另一方產生額外稅負，例
如個人所得稅或薪俸稅，以及企業所得
稅或利得稅（即不會在另一方構成常設
機構）。

將香港稅務優惠延伸至合作區深圳區
域：評估將香港現行創科稅務優惠（包
括研發開支加計扣減、專利盒優惠等）
延伸至合作區深圳區域活動的可行性。
香港企業在合作區內進行的所有活動，
無論是否跨境，均視為在香港境內進
行，以適用相關稅務優惠。

建議一
為加速吸引投資
提供稅務抵免或 
投資補貼

建議二
以稅務誘因
協助融資

建議三
為河套區
跨境創科活動
提供專屬稅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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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產業發展

分成條款：北都將設立產業園公司，我們建議將利
潤共享條款與產業指標掛鉤，當相關合作項目收益
超過合理基準時，政府將按較低比例與企業分享超
額收益。

風險共擔機制：產業平台透過與企業共同參與產業
投資及營運，設置明確的風險分擔與變現機制，在
確保公共資金安全的同時，展現政府對新發展區長
期投入的堅定決心。

關鍵產業落地指標：衡量引進領先企業的數量及其
帶動的私人投資總額，體現種子資金撬動市場的槓
桿效應。

高增值就業指標：追蹤區內新創造職位的專業分佈
與薪酬水平，確保發展計劃能實質提升本地就業質
量。

資產經濟密度指標：評估單位面積土地或資產所產
生的生產總值，確保資源利用達到最高經濟回報。

多元化營運服務收入：政府角色不再只是收取固定
租金，而是透過參與產業園區或基建項目的後續營
運，開發多元化服務收入渠道，從營運流水或增值
服務中提取分成，確保持續現金流。

激活資產：建議針對具備穩定收入的成熟資產，例
如透過 TOT（移交—經營—移交） 模式，將經營權
在特定期限內轉讓給專業機構以換取即時資金，並
在期滿後收回資產，提升資本流動性。

建議一
構建利益風險共擔機制
以撬動市場資本

建議三
以產業為目標
分配財政資源

建議二
推動多元化
收入財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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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
建設世界創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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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與創新

擴大合資格研發開支至大灣區活動：現行專利盒制度不涵蓋支付予境外關聯實體的外判研發開支，降低了
享有優惠稅率的知識產權收入比例。建議將在大灣區進行的研發成本納入合資格開支（不論由納稅人、關
聯方或第三方執行），條件包括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由香港實體監督，並備有完整文件。此建議為三年期
的過渡安排，經檢討後可考慮延期。措施有助緩解香港研發人才短缺與成本壓力，吸引跨國企業來港設立
區域研發中心。

允許外判研發支出稅務扣除：現行法例下，外判研發開支一般不可扣稅。建議允許委託香港實體進行的研
發開支全額扣除，並在三年過渡期內，將扣除範圍延伸至大灣區實體，條件包括研發須在香港或大灣區進
行、符合獨立交易原則，且委託方須具備實際監督與控制。此舉有助企業與專業研發機構合作，加強本地
創新服務生態。

擴大300%研發開支加計扣除範圍：現行機制似乎排除涉及現有技術應用或優化的研發活動。建議明確納
入更多與技術商業化、軟件應用等相關的活動，以及更多研發支出類別，並提供實例說明，以增強納稅人
的確定性。此舉能支持創新成果商業化，強化產業技術升級動力。

簡化「指定本地研究機構」申請程序：外判研發活動給「指定本地研究機構」的相關開支可享有研發開支
的加計扣除，然而目前只有約40家機構獲批，其中商業公司僅約10家。建議簡化申請流程，位於香港科
學園、數碼港及河套區香港部分的企業，以及獲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企業，可享特快通道。擴大合資格
機構範圍，有助更多企業享受加計扣除優惠，提升研發誘因。

建議一
完善專利盒制度

建議二
完善知識產權相關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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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資產

人工智能

為增強投資者保護並建立全面監管框架，政府已推出或擬推出針對不同市場參與者（如交易平台、交易商和保管機構）的牌照
制度。為進一步鼓勵更多市場參與者加入香港數字資產生態系統，政府可考慮向符合特定要求（如「實質活動」要求）的受監
管市場參與者，提供稅收優惠（例如8.25%的優惠稅率）。

推動標誌性人工智能項目：透過善用「創科產業引導基金」和
「人工智能資助計劃」等資源，重點扶持人工智能初創企業及
符合香港發展方向的試點平台。

培養跨學科人才：增加撥款支持各項吸引人才計劃，並放寬簽
證要求，令更多掌握人工智能、商業知識和創意思維的人才來
港。建議資助人工智能實習項目，加大對大學人工智能研究的
撥款，重點支持配合香港主要產業的項目。

建立區域地位：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和創新科技應用，加強對內
地和香港跨境數據流動的支援，以鞏固香港作為內地與國際市
場橋樑的角色。

為協助零售業應對數碼化浪潮並提升競爭力，政府應積極推動
AI及數碼科技在消費場景和成本管理上的深度應用。政府可加
強對AI投資的支持力度，包括提供補貼和稅務優惠等措施，以
促進零售商與消費者之間更緊密互動，從而推動整個零售業升
級轉型。

建議一
為符合條件的持牌數字資產市場
參與者提供優惠稅制

建議一
加強本地人工智能競爭力

建議二
以AI推動零售業升級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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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經濟

 • 建立政府主導的低空經濟平台公司，
統籌規劃、採購，以及協調垂直起降
場、航線走廊、無人交通管理系統服
務和數據基建。

 • 透過種子資金及公私營合作模式，降
低「監管沙盒X」航線走廊及垂直起
降場的實施風險，設立清晰風險分攤
及按表現分紅機制，以吸引長期私人
投資。

 • 為公共垂直起降場及充電設施批出具
時限的特許經營權，訂立關鍵績效指
標（安全、可用性、噪音、便利性）
及開放介面要求。

 • 透過「成本回收許可證」和收費機
制，推動頻譜使用、無人交通管理系
統服務及安全監管，同時保持有利創
新的准入環境。

 • 從政府低空經濟資產及數據中獲取收
益：將三維地理空間數據及全球導航
衛星系統增強功能，作為收費服務提
供，並對航線走廊及垂直起降場的使
用，實施透明收費制度。

 • 對成熟的航線走廊及場地引入特許經
營模式，包括定期營運協議、預付費
用、收益分享，以及資產最終回歸政
府等安排。

 • 按成果指標分配資金，指標包括已認
證航線走廊數量、大灣區跨境互通水
平、準時表現、事故率、社區噪音控
制及服務可負擔性等。

 • 將「監管沙盒X」的資助及推廣，與經
審核的飛行營運數據掛鉤；推出年度
《安全與表現報告》及保險精算數據
庫，逐步降低行業保費成本。

 • 設立分階段資金發放機制，相關階段
包括航線走廊正式營運、與廣東省達
成互認協議，以及公共垂直起降場投
入服務等。

建議一
增加公私營合作

建議二
多元化及正規化
低空經濟收入來源

建議三
建立成效為本
資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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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稅務寬減 
及災後紓困措施

建議政府寬減2025/26年度百分之一百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 ，
上限為5,000港元。

建議政府就今次大埔火災，以及如日後市民不幸因大型災難（如
颶風或火災等）造成損失，為受影響市民提供一次性稅務財物損
失扣除，扣除額不超過該年度應課稅入息的10%。需由政府部門
定性及宣布為「災難」，其所造成的財物損失可獲扣除，而扣除
額必須是扣除任何保險或其他收到的償還額後的淨損失金額。

本港個人免稅額多年來未有調整，在持續通脹的背景下，我們
建議從2026/27財政年度起，提高個人免稅額10%。

建議一
寬減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

建議一
推出意外或災難造成損失的個人稅務扣除

建議二
提高個人免稅額

個人稅務寬減措施

災後紓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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